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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公告全文已于本公告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网站、本公司网站、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截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之外，本

公司与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子公司累计发生 6笔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金额合计为 245,652.69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交易风险：无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煤炭销售运输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中销公司”）拟购买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煤集团”）持有

的中煤京闽（福建）工贸有限公司（简称“京闽工贸”）56%股权。本次关联交

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由于中煤集团为公司的关联方，该等交易构成公司与中煤集团之间的关联交

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

易实施指引》的有关规定，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

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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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净资产绝对值 0.5%，未达到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本次

关联交易需履行董事会审批并对外披露的程序，无需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的程序。 

二、 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中煤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资委。截至本公告发布之

日，中煤集团直接和间接持有中煤能源 58.36%的股份。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黄寺大街 1 号 

注册资本：1,557,111.3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树东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销售煤炭（不在北京地区开展实物煤的交易、储运活动）；煤炭

出口业务；煤炭的勘探、煤炭及伴生产品的开采、煤炭洗选加工、煤炭焦化和制

气、煤化工、煤层气开发、电力生产、电解铝生产和铝材加工、煤矿机械设备制

造、科研、设计、工程和设备招投标、工程勘察、工程建设施工和监理、咨询服

务等项目的投资与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进出口业务；销售机械设备、焦炭制

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煤集团经审计总资产为 4,127.67 亿元，净资产

为 1,561.95 亿元；2020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870.24 亿元，实现净利润 101.33 亿

元。 

三、 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中煤集团持有的京闽工贸 56%股权。 

该等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

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二）中煤京闽（福建）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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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煤京闽（福建）工贸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1994 年 3 月 9 日 

公司住所：福州市鼓楼区湖头街 89 号双安城 10 号楼 1 层 

法定代表人：郭廷云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煤制品制造；煤炭批发经营；对外贸易；焦炭，石油制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钢材，建筑材料，五金，交电，化工产品（不含

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的批发、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及股权结构 

京闽工贸 56%股权于 2017 年由国投煤炭公司无偿划转至中煤集团。 

3、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账面价值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63,691.00 77,269.11 

负债合计 45,476.58 55,362.86 

股东权益合计 18,214.42 21,906.25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448,330.43 619,878.62 

利润总额 3,878.33 4,311.49 

净利润 3,628.60 3,691.83 

注：2020 年度相关数据已经具有从事证券和期货业务资格的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其它数据未经审计。 

4、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企华评估”）出具的《评

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 4336 号），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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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京闽工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24,228.12 万元，评估增值 5,751.70 万元，

评估增值率为 31.13%。 

（三）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企华评估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

了相关评估报告书，具体情况如下： 

根据中企华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1)第 4336 号），

以 2021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京闽工贸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价值为 24,228.12 万元。 

经双方协商，依据上述经评估的标的评估值作为定价依据，中煤集团持有的

京闽工贸 56%股权对应的评估价值为 13,567.75 万元，本次收购价格为 13,567.75

万元。 

四、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中煤集团与中销公司之间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一） 协议签署方 

中煤集团和中销公司。 

（二） 转让标的 

中煤集团持有的京闽工贸 56%股权。 

（三） 转让价格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中销公司将向中煤集团支付价款 13,567.75 万元。 

上述转让价格乃订约各方经参考中企华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中所示于评估

基准日京闽工贸的评估价值后经公平协商确定。 

（四） 协议的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自下列条件均满足之日起生效： 

1、 协议各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并加盖公章； 

2、 协议相关方履行内部决策程序批准该等交易； 

3、 本公司批准该等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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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价款的支付 

股权转让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中销公司一次性向中煤集团支付股

权收购款人民币 13,567.75 万元。 

（六） 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项下的义务，除应继续履行本协议外，给对方造成经济

及其它损失的，应及时、有效、充分赔偿对方损失。 

五、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收购京闽工贸有利于拓展市场销售渠道，充分发挥集中销售优势，扩大区域

市场规模，为潜在市场扩张和客户增加创造有利条件，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

利益。 

六、 该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1 年 12 月 17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中销公司收购中煤集团所持京闽工贸公司 56%股权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王

树东、彭毅及赵荣哲已回避表决，与会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了上述议案。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及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独立非执行董事张克、张成杰及梁创顺事

前认可；独立非执行董事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上市地相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按照一般商业条款订立，

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 

（三）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审核意见 

1、 本次股权收购价格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企华评估出

具的评估报告中的评估结果确定，定价方式公平公允； 

2、 本次股权收购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 本次股权收购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及其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 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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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除已披露的日常关联交易之外，本公司所属分公司

曾于 2021 年 4 月向中煤集团全资子公司中煤集团新疆能源有限公司出售资产，

交易金额为 6,572.48 万元，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发布的《中

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本公司所属子公司

曾于 2021 年 10 月收购北京中装昌荣煤矿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交易金

额为 432 万元；本公司所属子公司曾于 2021 年 10 月收购江苏苏铝铝业有限公司

部分设备，交易金额为 500.49 万元；本公司所属子公司曾于 2021 年 10 月收购

中煤集团持有的平朔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交易金额为 140,886.32

万元，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发布的《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本公司所属子公司曾于 2021

年 10 月购买山西中煤西沙河煤业有限公司所属西沙河煤矿的产能置换指标，交

易金额为 14,490 万元，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发布的《中国

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购买产能置换指标暨关联交易公告》；本

公司所属子公司曾于 2021年10月放弃对中煤平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的同比例增

资，放弃的同比例增资对应的出资金额为 8.27 亿元，具体情况请见本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27 日发布的《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所属子公司放弃对中煤平

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同比例增资暨关联交易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中煤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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